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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法院公告
2011年12月9日

（2011）杭下商初字第1611号
傅治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诚海贸易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574号

章雪生：本院受理原告郑友潮诉中扶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追加你为第三人，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提交证据材料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30日。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下午2点半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461号

陈海飞、吴红梅：本院受理原告孙毅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1）杭江商初字第461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625号

娄永泉：本院受理原告陈学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
杭江商初字第62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494号

章训：本院受理原告黄益新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间、提交证据材料的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30日，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1102号

陶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杰凯拉链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间、提交证据材料的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30日，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下午2点半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催字第25号

本院于 2011年 9月 20日，受理了申请人上海庆豪
塑料托盘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11年 12月 1日作出（2011）杭江催字第 25号民事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
人上海庆豪塑料托盘制造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催字第26号

本院于 2011年 9月 27 日，受理了申请人江阴戴
勒姆动力设备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作出（2011）杭江催字第 26 号民
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
请人江阴戴勒姆动力设备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九商初字第160号

李永奇：本院受理原告何志勇诉被告李永奇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江九
商初字第1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九堡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1006号

浙江铝鑫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虞市章氏
砖业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1051号

丁金龙：本院受理原告戚爱琴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民初字第1045号

刘明：本院受理原告查全洲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
江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查
全洲的诉讼请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1020号

唐杰、唐建立、浙江神通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阮佩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举证期满
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1021号

唐杰：本院受理原告阮佩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30日。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14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58号

鲍伟贤、孙立英：本院对原告江苏东冠建设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滨商初字第 45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535号

俞焕千：本院对原告俞士千诉被告俞焕千、傅彩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5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551号

诸木根：本院对周幼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滨商初字第5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诸木根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
归还原告周幼珍借款人民币20000元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2302号

赵金潮、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何水荣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
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
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
内。本案由陈健平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孙明霞、周
爱根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2年 3月 15 日 9：30
在富阳市人民法院 9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2301号

赵金潮、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何献法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
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
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
本案由陈健平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孙明霞、周爱
根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2年 3月 15日 8：30在
富阳市人民法院 9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民初字第2448号

浙江海峡经济贸易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富阳分局诉你不动产登记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由吴贤祥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姜文宪，人民陪
审员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2年 3月 12日
14：00在富阳市人民法院 14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桐商初字第1493号

陈政铨：本院受理原告章长生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有关诉讼文书。原告
的诉讼请求是：判令你偿还原告垫付款 30000元。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 2012 年 2月 16 日 9时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法官说法 案例透视

案情：张某（ 男）婚前拥有两套拆迁安置
房。

2010

年
5

月
4

日，张某与孙某登记结婚。

同年
6

月
15

日， 张某与孙某签订赠与协议
并到当地房管部门将房产过户给孙某。

最近，张某到法院起诉离婚，并要求法
院确认房产赠与协议无效。 张某认为，他们
夫妻感情不好，之所以签协议赠与房产是因
为害怕孙某。

孙某认为，夫妻财产赠与是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应当有效，而且房屋已办理房产过
户手续。 她还说，自己对张某照顾比较多，张

某因感动而赠房，法院应驳回张某的主张。

邻居反映， 张某与孙某夫妻感情并不
好，婚后不久即分居。 孙某明显是利用张某
为人老实，骗婚骗取张某的财产。

最终，法院判决张某与孙某的房屋赠予
协议无效。

律师罗愿愿点评：张某与孙某结婚时间
并不长，在婚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赠与房
产，这跟一般夫妻之间进行了相互扶养、基
于感情而赠与房屋的情形明显不符。

本案从法律上讲，可能这个协议没有什

么大的问题，双方已经缔结婚姻关系，婚后
不久就签订房屋赠与协议，并办理了产权变
更手续。从形式上看，每个环节都是合法的。

但是，综合考虑本案的案情和邻居的反
映，孙某存在以合法婚姻为掩盖，骗取张某房
产的故意。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以合法
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订立的赠与合同无效。

因此，法院认为，此案的判决需要引导
社会树立正当的价值取向，不能纵容这种恶
意侵占房屋的行为。所以，最终法院还是判
定房屋赠予协议无效。

刚结婚就赠房 男方起诉离婚还房
法院判定女方骗婚骗财的赠与无效

■通讯员童法

前不久，桐乡法院审结了一起儿子借钱
母亲作担保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原告高某
起诉称，

2010

年
6

月被告小孙因生意需要，

向其借款
5

万元，并由小孙母亲陆女士作担
保人在借条上签字。

案情回放：
陆女士年近六旬， 是一名小学退休老

师，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儿子、儿媳在洲泉
镇上做点小生意， 虽然丈夫没有退休工资，

但她自己每个月
2000

多元的退休工资应付
日常开支绰绰有余。

今年年初，儿子因生意失败，连母亲作
担保的

5

万元借款都无力偿还了，最后索性
一甩手，与老婆一起玩起了“ 人间蒸发”。 就

这样，丈夫的医药费，孙子的学费、生活费，

家庭的日常开支全都落到了陆女士身上。

屋漏偏逢连夜雨。 今年
6

月，债权人高
某起诉到法院，要求陆女士的儿子归还借款
5

万元并支付利息， 并要求孙女士对上述债
务承担保证责任。

庭审中，陆女士称，钱的确是她儿子借
的，字也是自己签的，但她签字时儿子只告
诉她是证明人，没有明说是担保人。 而且，现
在她确实也没有偿还能力，希望取得原告的
同情和谅解。

在法院调解下，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
议，债务由陆女士承担，原告撤回对陆女士
儿子的起诉， 并且放弃了利息的诉讼请求，

只要求归还本金
5

万元，由陆女士每年归还
6000

元，

8

年还清。

为了偿还这笔债务， 陆女士四处托人，

终于找到了一份在一家工厂食堂烧火的工

作，月工资
500

元，准备以此偿还债务。

法官说法：我国《担保法》规定，当事人
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人
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
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
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
证责任。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
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
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本案中，当事人在借条中明确约定陆女士

为连带责任保证人，但对担保的范围没有约
定，所以债权人可以要求陆女士对全部债务
（在本案中就是本金和利息）承担清偿责任。因
此，为别人作担保要慎重，哪怕是最亲近的人。

儿子借款人间蒸发 老母担保打工还债
法官：法律无情，为人担保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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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合同，

“ 租”个女友过大年
要知道，这可是具有
劳务性质的表演合同
■通讯员王景龙

一近元旦离春节就不远了。 与往年一
样，一些因种种原因没有女朋友的大龄男青
年，为慰藉父母，开始考虑“ 租”个女友过大
年。但是，“ 租女友”完成了情感的托付，却也
会带来合同上的麻烦。

案情：在外打拼多年的张某是一名大龄
青年，由于工作关系一直没有谈女朋友。 年
逾六十的父母很关心他的婚事，但托亲友在
家乡给他介绍了几个对象都被他“ 在外地有
女朋友”为由推掉。因此，父母多次要求他把
女友带回来看看。

去年，母亲得了绝症，多次打电话嘱咐
张某：“ 这次回家过年，一定要带女友来让妈
看看。 ”今年春节前，张某通过朋友介绍，同
何小姐达成了“ 租友协议”，让何小姐以“ 恋
人”的身份随他回家，给父母一个交代，报酬
为

5000

元。

事后，张某提出，虽然何小姐的表现很
到位，其父母也非常满意，但前后仅

5

天时
间， 价格太高。 于是， 张某只给了何小姐
3000

元，剩下的
2000

元，何小姐多次催要，

张某拒付，何小姐就将张某告到了法院。

评析：张某与何小姐签订的“租友协议”
应属于具有劳务性质的《表演合同》，属于劳
务合同关系的范畴。只不过这种“表演”不是
在戏台上，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看“表演”的
观众不是大众，只是张某的父母及亲属。
《表演合同》是指著作权人与表演者就

表演的方式、表演权利人的作品，及支付报
酬而达成的协议。《表演合同》是《劳务合同》
的一种，《劳务合同》是一方为完成某项工作
而使用一方提供的劳动而支付报酬的协议。
张某与何小姐的“租友协议”虽对张某父母
具有“欺骗性”，但出于慰藉父母，没有违反
《合同法》的规定，没有损害社会的利益，也
没有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该
是有效的。

因此，何小姐按约履行了合同约定的
“表演”义务，张某理应按约支付报酬。

生活法理

■通讯员王颖摄

近日，慈溪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走访了慈溪立奇电器有限公司，
帮助解答中小微企业在劳动用工、购销合同、知识产权、融资借贷等方
面产生的纠纷问题，以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图为庭长黄文琼在为
公司老总解答法律问题。

法官送法


